关于印发济南市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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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四个中心”建设指标体系三年行动纲要》（济发〔2016〕2号）文件精神，推动我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明确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的认定程序与管理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照国家《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GB/T19680-2013)、济南市统计局《关于做好2015年年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济统办字〔2015〕6号）以及市统计局印制的《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结合我市物流产业发展实际，制定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认定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济南市境内注册和缴纳税费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物流企业。
第四条  济南市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的认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公信和企业自愿的原则，采取企业申请、业务部门审核，经批准后公开发布的程序进行。
第五条  济南市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的审核认定原则上每年进行两次，当年新开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随时纳入。经认定的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纳入市统计局直报系统。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六条  参照国家《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对在我市境内注册和缴纳税费的物流企业制定如下认定标准：
（一）运输型物流业：
1、铁路运输业：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含，下同），或年末从业人员60人以上（含，下同）。
2、道路运输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
3、航空运输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60人以上。
4、管道运输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
（二）仓储型物流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以上。
（三）综合型物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
（四）货运代理型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以上。
（五）邮政业：从事邮政、速递货运业务为主，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
（六）批发、零售型企业：从事批发业务，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从事零售业年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上。
（七）电子商务物流：年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以上。
以上内容不涵盖的物流相关行业，且年业务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以上的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章  申  报
第七条  符合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认定标准的物流企业，按照济南市统计局《关于做好2015年年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济统办字〔2015〕6号）要求，在辖区统计部门填报《调查单位年度审核登记表》。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八条  市经信委、市统计局对物流企业开展信用评估，规范市场行为，加强行业自律。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应在每月20日前向市统计局报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月报表》。
第九条  市统计局每年第一季度对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进行年审，对未报审或审核不达标的企业将公告予以取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经信委、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